「公益信託王幸男、郭清華清寒優秀獎學金基金」申請辦法

中華民國一○二年六月一日修訂

一、宗旨：
有感於教育為國家之根本，孩童是國家未來的希望，前立法委員王幸男先生和台南市議員郭清華先生，為鼓勵家境清寒、努力向學的安南區在學學生，特設立此獎學金。

二、申請資格：

    (一)設籍台南市安南區達6個月以上。

　　(二)當年度、現階段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。

    (三)大學(含)以下之日間部在學學生，大學應屆畢業生目前尚未開放申請名額。

    (四)整學年度學科成績（智育）平圴70分（含）或乙等以上，操行80分（含）或甲等以上。
審核條件如下：

(1)國中小部份智育成績計算方式：優為90分計算，甲為80分並依此類推求其平均分數。
(2)高中組申請資格錄取標準以第一及第二志願高中(共有台南一中、台南女中、台南二中、家齊女中高中部等四所高中)優先錄取。(五專前三年歸類為高中組)
(3)大學、四技二專、五專後二年申請資格錄取標準以國立大學優先錄取，私立醫學院醫學系學生視同國立大學亦優先錄取。

(4)當合乎標準的申請人數超過錄取人數，同戶超過兩名申請者時，可保障其中1人錄取，不以最高學歷為限。

(5)當合乎標準的申請人數未達應錄人數，其剩餘之獎學金，信託監察人得裁量大專組增額錄取名額與分配金額。
(6)信託監察人對於申請者其條件符合，且受到保障者的篩選過程中，保留其最後的[錄取]資格鑒定裁量權。如：同一戶保障一人；國立大學優先；高中組的前二志願高中學校優先等資格之先後順序之認定。
三、申請文件：

    (一)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乙份。

    (二)安南區區公所當年度之低收入戶證明。

    (三)學生證正反面影本（國小學童免）。

    (四)101學年度(上、下學期)之學校成績單-「影本」或「未加蓋學校戳章」者需加蓋學校審核章；
    (五)國三畢業生請附上高中新生註冊已繳費收據影本或入學証明(可補送件) 。 
    (六)高三畢業生請附上大專新生註冊已繳費收據影本或入學証明(可補送件) 。
    (七)以受獎人或監護人為名之金融機構存款帳號，並附上存摺封面影本。
    (八)送審的所有文件資料，格式統一都用A4，若有小張的學生證或是郵局、銀行存摺影印，請將其影印成A4紙張大小。 

    (九)不符合申請資格或未錄取者,申請文件恕不退還。

四、名額及獎學金金額

	校別
	獎學金金額
	人數
	合計

	國小
	1,000元
	90人
	90,000元

	國中
	2,000元
	60人
	120,000元

	高中、高職
	3,000元
	50人
	150,000元

	大學、四技二專
	7,000元
	20人
	140,000元

	合計
	   
	220人
	500,000元


五、申請及審核期間：

    自2007年起，每年7月20日起至8月20日止，以郵戳為憑。申請證件請寄到：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376號 電話：06-3584055。
六、審核標準：

    符合申請資格者，若有同分者，取其學業成績高者，若再同分者，則依其操行成績高者錄取。

七、頒獎儀式：

    依作業完成時間，於每年八月底至九月底之間擇日由王幸男前立委及郭清華議員頒獎。得獎名單會公布於本服務處、Facebook郭清華、台南市議會-市議員資訊網上。
八、獎金發放方式：

由本公益信託之受託人匯入受獎人或其監護人之存款帳戶。

九、本辦法經郭清華先生、本公益信託受託人同意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